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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之學習方式

、民法之學習態度

民法，是指規範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的法律，而民事關係則為個人在

日常生活中與他人發生之各種社會活動，即舉凡食、衣、住、行、育、樂

等事務，透過民法規範所形成之權利義務關係。舉例而言，凡自然人一出

生，即在法律上取得權利主體之資格（權利能力）；待成年後，又得獨立

地從事交易（取得行為能力）；而於結婚時，又與他人發生婚姻關係，緊

接著生兒育女，又發生父母子女間之法律關係；而在社會上經過打拼奮鬥

後，以所得金錢購置（訂立買賣契約）代步用之汽車（取得動產所有權）

或向銀行提供擔保（設定抵押權）取得貸款購置房屋（取得不動產所有權

）；於最後走完人生旅程之際，所留之遺產又因死亡發生繼承，故民法與

一般人之日常生活關係最為密切。

正由於民法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民法的學習，編者建議同學不

要僅以背誦法律條文之表面文字作為唯一學習方式，以免在未來考試面臨

實例題型，發生無從選擇或無從下筆的問題。因此，學習民法時應遵行民

法教授王澤鑑老師所提示的「來回穿梭於法律規範與案例事實間」的學習

方式：理解民法條文背後所欲達成之規範目的，堅持「法律與社會事實相

互結合」，藉由生活中身旁周遭的事物練習如何適用民法解決問題，相信

更能使同學對於民法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也可以大幅度減少民法學習上的

背誦工作。

、民法學習方式之一：民法基本知識之掌握

初學民法者，首要目標是掌握民法的基本知識―法律概念和體系架構

，先對民法有一初步的輪廓，進一步再掌握各種法律概念於實際案例上之

呈現及操作方式；此構成民法學習的兩大任務：民法概念之掌握及民法的

運用分析能力（即具體案例之分析以及掌握學習民法之各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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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概念之熟悉

熟悉法律概念是學習民法的起點，由於透過法律涵攝過程，將社會生活

中發生之事實說明適用法律後之效果，須藉由精確的法律概念作為媒介

。因此，熟悉民法的法律概念，是研讀本科最基本工作。舉例而言，民

法中所稱之「權利能力」，其定義為「得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資格或

地位」，此種法律概念之定義文字固然有賴同學的記憶，但其真正表達

之概念為「法律上可以被當作『人』看待所需的要件」。故一般我們這

種有血有肉的自然人當然有權利能力，但無形體的「公司」（法人），

也有權利能力；反之，家中飼養的貓狗雖有生命，但法律上卻無權利能

力，也就是非法律上的「人」，不能享受權利或負擔義務。

二、法律體系之建立

法律體系是指藉由系統性以及層次性的分類，將數以千計的法律條文建

立成一個有系統之組織架構。法律體系的建立，可分以下方面來進行：

概念體系：

民法中的法律概念可從各方面觀察並歸納而形成一定體系，例如民法

總則編中法律行為的概念，即可將其要件進行下列的體系化：

立法體系：

法律概念規定於法條中，目的是為建立起一定的法律制度，這些制度

意義：乃以意思表示為要素，足以發生私法上效果為目的之法律事實

成立要件

一般成立要件

特別成立要件

要件

法

律

行

為

一般生效要件

特別生效要件

當事人

標的

意思表示

要式行為（§166）
要物行為（§464、§474）

當事人須有權利及行為能力

標的須合法、可能、確定及妥當

意思表示須健全無瑕疵

附條件或附期限之法律行為（§99、§102）
遺囑因遺囑人死亡時生效（§1199）
收養之認可（§1079Ⅰ）

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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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遵循一定的邏輯，因而形成一定的法律體系。這些制度既可能由一

個法條作完整規定，也可由幾個法條共同構造，甚至由不同的法律法

規分別規定而完整。依照中華民國現行法律，大致建構出下列體系：

、民法學習方式之二：認識學習民法之各項工具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同學想要學習民法，必須事

前準備好學習民法的工具，以編者之經驗，學習民法的工具不外乎就是「

法律條文」、「學說見解」以及「司法實務見解」：

程序法

憲法

刑法

行政法

家事事件法

民事訴訟法

強制執行法

破產法

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公法

現行法

私法

民商合一

編制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土地法

動產擔保交易法

農業發展條例

營業秘密法

勞動基準法

消費者保護法

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

保險法

公司法

票據法

海商法
商事法

祭祀公業條例

個人資料保護法

總則編—―（§1～§152）

親屬編——（§967～§1137）
物權編——（§757～§966）

繼承編―—（§1138～§1225）

形式民法

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

實質民法（民事特

別法）

債總（§153～§344）
債各（§345～§756-9）

債編―



6

一、法律條文

民法條文之數量自第 1 條起到第 1225 條（尚包含歷次修正增訂之條

文），其數量為所有法律科目之冠，所以同學除非有「一目十行」或

「博學強記」之特異功能，否則要將民法條文全部背誦起來應該屬「

自始客觀不能」之事。縱使為考試範圍僅有民法部分章節（例如總則

編）之同學，亦應注意在準備條文時，不應僅限於應考章節之條文，

而應將可能配合出題之其他章節條文一併準備，以免發生因不知其他

相關條文而無法正確作答之現象。

正由於民法條文數量眾多，要求同學就單一民法條文由第一個字背誦

到最後一個字不但困難度高同時也無效率，事實上近年民法考試也從

未出現「試請默寫民法第 X 條到第 X 條」這類的題目，所以民法條

文之學習應以「條號」以及條文內容中「關鍵字（句）」作為記憶內

容，前者之記憶可使同學在考場迅速寫下答題所需之正確條號，此有

助考試分數的提升；後者則使同學能在考場快速寫下條文的重要意旨

，至於條文中不重要的字眼（例如「之」、「者」、「時」等），只

要能找到代用字即可。

此外，以下事項也是在學習民法條文時，同學不可不知之事：

條文中有「項」、「款」、「本文」、「但書」、「前段」或「後

段」時，應明確區辨其規定內容與位置，例如：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民法第 180 條第 4 款等。

應注意同一條文中同時有「原則」及「例外」的規定。

應注意條文內容中有提及「當事人資格」或「法律行為方式」，例

如前者有未成年人、代理人，後者為書面、公證等。

應注意條文中所述「重要法律名詞」之定義，例如識別能力、善意

、無過失、重大過失等。

應注意條文中有提及「賠償責任」或「其他法律效果」者，例如行

為無效、得撤銷、不生效力、應負賠償責任、返還標的物等。

應注意條文中有提及「數字」者，例如時點、年分、期間、年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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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準備條文時，建議將相關條文一併記憶，例如有關「人格權

之保護」條文，可將民法第 16、18、19、184、192 至 195 條以及

第 227 條之 1 一併整合學習記憶。

此外，民事特別法之重要規定（例如土地法第 34 條之 1、消費者

保護法第 7 條）宜注意其內容，考試時有將其規定意旨簡單論述者

，可增加考試分數。

二、學說見解

在民法的學習中，最令同學感到頭疼的就是民法學說上之爭議問題，也

就是在民法條文規定不清楚或根本未有明文規定之法律問題，此常是各

家民法教授「說文解字」的戰場，也正由於法律學為社會科學，各民法

教授留學國家、背景有所不同，也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現象。

反映到考試中，如題目涉及此類爭議，無疑就是要同學就諸多觀點中「

選邊站」，如果同學「站錯邊」或「不表態」，也就產生扣分之風險，

針對此一難題，同學應記住以下二項要點，儘量避免失分：

針對特定爭議問題的各家學說，同學一定要能全部掌握，考試時也要

儘量將各種見解完整表達，例如「關於此一問題，學說上有肯定說、

否定說及折衷說三種見解，肯定說以為……，否定說認為……，而折

衷說則謂……。」

在介紹完各家學說後，同學一定要就各種見解中寫出答題者個人所採

之見解，並附上採取的理由，例如「對於上開見解，個人以為基於…

…之理由，應以○○說為妥」。至於個人見解之選擇可儘量以學說上

之多數見解（即「通說」）為基準。

三、司法實務見解

司法實務見解乃是大法官會議、憲法法庭、司法院或各級法院（主要為

最高法院）對於民法或審判民事案件所表示之意見，其中內容多為進一

步闡釋民法適用之具體案例或民法條文中某一概念之文字解釋，甚至列

舉排斥適用民法某一規定之特殊情形。也由於民事爭議層出不窮，既存

的民事法律規範有限，法院於個案裁判時，不免以公平正義之理念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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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從而發展出新的規範。故無論大法官會議解釋及最高法院的司法

解釋、判例，甚至包括對個案的處理，皆成為下級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據

，也常成為考試中之命題焦點。一般來說，掌握實務見解之主要內容比

記住實務見解的字號來的重要，但如能在考試中正確背出相關之實務見

解字號仍有「加分」之功能，故同學考試時不記得實務見解字號時，可

直接以「有實務見解認為……」替代之。但因為實務見解之來源與種類

多樣化，以下依其重要性與考試機率依序介紹：

大法官釋字解釋文或憲法裁判：

大法官釋字解釋文是針對民法條文或某一最高法院判例、決議有無牴

觸憲法所為之解釋惟。《憲法訴訟法》自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後

，改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負責審理法令及裁判之憲法審查案件，

並依審理結果作成判決或裁定，故未來即無更新的大法官釋字解釋文

（最後一則大法官解釋為釋字第 813 號解釋文），而改由以憲法法庭

作成之憲法裁判取代之。上開二者重要性上為各種實務見解之首，但

針對民法部分大法官所為之解釋文數量較少，建議同學在學習時連同

「字號」以及「內容意旨」全部加以記憶。

最高法院判例、民事庭會議決議：

由於最高法院為民事案件的最高審級，同時也是法律審，所以最高法

院常常會就一些經典判決或常見的法律問題分別作成判例以及民事庭

會議決議，以達成統一實務上法律見解的功能。因此，凡是就特定條

文或問題，最高法院曾作成判例或民事庭會議決議者，往往就成為考

試的重要焦點，甚至有時考試題目根本直接以某一判例或民事庭會議

決議的事實背景為題。

司法院或大理院解釋：

於早年最高法院尚未正式發揮法律審的功能前，司法院（前身為大理

院）也常常就特定民法爭議問題作成解釋，此等司法實務見解雖年代

較為久遠（多在民國 1～30 年間），但仍有一定之參考價值。

各級法院法律問題座談會（司法業務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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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於實務上最高法院以外之各級法院常常遭遇的棘手問題，有時各

級法院也常舉辦法律問題座談會以統一法律見解，特別是近期的法律

問題座談會就代表最近的法律爭議問題，考試時也具有一定的出題指

標。

近期各級法院民事判決：

一般來說，判決是法院對於個案中的法律問題所表達之意見，其效果

不能拘束其他法院（甚至其他法官），但民法教授們常常會對近期各

級法院民事判決發表文章進行評析，所以考前最新判決仍可能成為考

試的題材。

行筆至此，不知同學是否已對於學習民法開始漸漸感覺繁重而吃不消？

為了減輕同學學習民法的負擔以及增進學習效率，本書儘量摘錄民法總

則編中常考的學說見解以及近年重要司法實務見解附於相關章節之中，

只要同學能詳細閱讀、理解本書的各章內容，也就能夠掌握學習民總的

各項工具，獲得高分絕非難事！

、法律之適用方式

法律適用，是指將抽象的法律規範，具體適用於特定之案例事實中，

藉以獲得一定的結論。此種法律適用的邏輯表現，稱之為「法律涵攝」。

故法律適用之目的，在於檢討某特定事實是否符合某一法律規範的構成要

件，而發生特定的法律效果，基本之操作方法是透過演繹法的邏輯三段論

證來加以表現。又三段論證之操作方法不但為法律論證之方式，同時也是

一般法律考試中常用之解題方式，對於實例題，三段論證之解題方法都能

提供層次分明之解答內容，其主要操作方法是以「法律概念之說明」、「

法律之涵攝適用」，以及「結論」之方式呈現答題者之解題邏輯，其各段

主要內容如下：

一、法律概念之說明

三段論證中之大前提為說明題目事實所涉及之法律概念，主要包括相關

法條、學說及實務見解，在作答時應儘量將法條轉化為「要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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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內容說明，其中各要件或效力如有涉及學說爭議或實務見解時，

應擇適當位置詳加說明。關鍵是法律概念之說明乃是類似單純申論題中

之抽象理論論述，寫作重點在於應以法律概念為核心，闡述題目事實涉

及之法條、爭議問題或實務見解，但本段之論述內容尚不需討論本題案

例之事實。

二、法律之涵攝適用

由於三段論證中之小前提即為題目中之案例事實，所以答題時無庸重複

論述，但應將前述法律概念與本題事實進行結合，以題目各項事實為基

礎，分別推論題目中之各項事實是否符合前述之法律概念，故此時寫作

重點在於「當事人之那一個事實或行為該當於法律概念中之那一個要件

」，如全部要件均符合時，則發生應有之法律效果；反之，若有要件不

合時，則不生此一效果。

三、結論

將本案適用或不適用之關鍵原因略述，再依問題直接回答結果。

為使同學清楚理解上述法律適用之操作方法，本書以實例簡單說明如下：

、甲向二手車商乙購買 A 車一部，甲於購買時再三向乙詢問該車先前

有無發生過事故，而乙則謊稱該車完好如新。於甲付款取車後，經具

有專業能力之友人鑑定後始確認 A 車為一事故車，故甲乃向乙表示

將取回車款，請問甲之主張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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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之規定，意思表示因被詐欺或被脅迫

而所為者，表意人原則上得撤銷之。所謂詐欺，係指行為人

故意以不實之事實告知表意人，使表意人陷於錯誤並因此而

為意思表示之行為。又依民法第 114 條之規定，法律行為經

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法律概念之說明）

本題中，乙向甲謊稱 A 車完好如新係使甲誤信該車非為事

故車而為購買之詐術行為，故甲向乙購買 A 車之意思表示

即係被乙詐欺所為，依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之規定，甲得將

其撤銷之。而於甲撤銷購買 A 車之意思表示後，甲乙間之

買賣契約視為自始無效，故乙原先受領之車款即屬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有利益，甲得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

求乙返還之。（法律涵攝適用）

結論：

甲得撤銷向乙購車之意思表示，並依不得當利之規定向乙請

求返還車款，故甲之主張為有理由。




